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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股票终止上市复核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2年5月27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

《关于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

定》（深证上〔2022〕503号），深交所决定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公司于2022年6月16日向深交所提交了终止上市的复核申

请。 2022年6月17日， 公司收到了深交所 《复核受理通知书》

（〔2022〕第15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诉复核委员会工作

细则》的相关规定，深交所于2022年6月22日召开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诉复核委员会复核会议，就复核申请事项进行审议。

2022年6月24日，公司收到了深交所《股票终止上市复核决

定书》（〔2022〕4号），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深交所《上诉复核委员会工作细则（2020年修订）》第

四条的规定，深交所作出以下复核决定：维持《关于猛狮新能源

科技 （河南）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深证上

〔2022〕503号）对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作出的

股票终止上市决定。 本决定为终局决定。

特此公告。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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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江苏雅仕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仕

贸易” ）系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

2、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

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雅仕贸易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8,000万元（含本次）。

3、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4、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对外担保情况介绍

公司全资子公司雅仕贸易因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向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港口支行申请办理授信业务，敞口授

信额度人民币3,000万元， 授信期限为2021年11月8日至2022年

11月8日。 公司为雅仕贸易本次银行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最高担保额人民币3,000万元，保证期间为三年。

（二）本次对外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2年4月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22年5月19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55,000万元的担保，其中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累

计不超过人民币36,000万元的担保，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和控股

孙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人民币19,000万元的担保。

该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上述事项详见公司分别

于2022年4月28日和2022年5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和《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2-029）。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江苏雅仕贸易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70068588213XB

3、成立日期：2009年3月9日

4、注册资本：2,000万元整

5、注册地址：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朱山路8号207室

6、法定代表人：王明玮

7、经营范围：易制爆危化品：硝酸、硫磺；一般危化品：正磷

酸、白磷、氢氧化钠、甲醇、乙醇【无水】、丙烯、硝酸铵肥料【含可

燃物≤0.4%】、石油原油、二硫化碳、粗苯、苯酚、正丁烷、1，4-二

甲苯、甲酸、三氯氧磷、三氯化磷、煤焦沥青；易制毒化学品：硫酸

（不得存储）；其他经营：谷物、豆及薯类、饲料、棉、麻、硫化镍、沥

青、氯碱、化肥、耐火材料、煤炭、矿产品、化工产品、炭素制品、金

属及制品、木材及制品、钢材及制品、沥青添加剂（不含危险化学

品）、五金交电、机械设备、建筑材料的销售；经济信息咨询；承办

海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租船、订

舱、配载、签单、仓储、物流加工（熔硫造粒，但涉及专项审批的除

外）、揽货、中转、报关、报检、运费结算、结汇、包装、装拆箱、缮制

单据、委托铁路运输、开展多式联运及运输的咨询服务；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702.79 35,860.49

负债总额 12,569.91 23,996.59

其中：银行借款（包括长期与短期） 770.00 10.00

流动负债 12,569.91 23,996.59

净资产 8,132.88 11,863.90

项目

2021年度

（经审计）

2022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4,523.34 28,814.72

净利润 4,708.22 3,731.02

9、江苏雅仕贸易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2、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港口支行（乙

方）

3、担保最高本金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整

4、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乙方为债务人办理的

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

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叁仟万元整的本金余

额，以及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

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

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 （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垫付的有关手续费、

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

乙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

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雅仕贸易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

要，担保金额在公司年度担保预计额度范围内，被担保人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和资信状况能够及时掌握，

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会影响公司股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合理

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2年4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9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

度的议案》，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基于下属公司经营发展的需求，拟为其提

供不超过人民币55,000万元的担保额度，符合监管机构关于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相关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

的情形。 上述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体系范围的公司，公司

承担的风险可控。

独立董事认为：《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的审议及表决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

保额度预计事项有利于满足公司下属公司2022年度经营需求，担

保事项的或有风险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6,000

万元（含本次），全部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占公司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的比例为44.62%， 其中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人民币8,000

万元，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人民币38,000万元。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其他担保情况，亦无逾

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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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出售下属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

月1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临时）次会议和2021年9月30日召开的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挂牌出售下属公司股权的议案》，为盘活公司资产、

优化资源配置、聚焦生猪养殖核心发展战略，公司在南方联合产权交易

中心以21,182.61万元的挂牌价出售深圳深汕特别合作区金新农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汕金新农” ）100%股权，在本次挂牌出售的

公示期内，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根据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管理层可调整挂牌

价格、与意向受让方沟通、配合履行尽职调查和审议程序等事项。 2021

年10月19日，经公司管理层研究决定，在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重新挂

牌“深圳深汕特别合作区金新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项目，并

调整转让底价为16,500万元， 本次调整事项在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及授权范围内，无需再次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15日、2021年10月26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挂牌出售下属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119）及《关于挂牌出售下属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1-128）。

二、交易进展

2022年6月24日，公司收到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的《受让资格确

认意见函》：“截止信息公告期满，征得意向受让方1个，意向受让方深圳

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城市综合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拟受让价格为16,

500万元” 。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城市综合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500398131333R

成立日期 2014年7月23日

注册资本 5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邹志威

公司住所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镇创富路文贞楼2栋2层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自有物业租赁；清洁服务；害虫防治；机械设备租赁；会议服务；

洗涤服务；旅游纪念品、文化用品销售；票务代理；商务信息咨询；商务礼仪服务；

代理记账；企业登记代理；从事广告业务；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环保信

息咨询；IT硬件安装与维护；网络、电话综合布线；安防设备、多媒体设备的安装与

维护；交通设施、电气信号设备的销售及安装；照明灯具、金属标牌的销售及安装；

汽车租赁；装卸搬运服务；国内运输代理；供应链管理；日用百货销售；房地产经

纪；家用电器、家具、装饰材料的销售；劳保用品、水资源专用机械销售；农作物种

植、生态链养殖服务；农作物批发、销售；初级海产品、初级农产品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物业管理；

市政公用设施施工、市政道路管养护；保安服务；劳务派遣；餐饮服务；理发及美容

服务（不含医学美容）；提供住宿服务；工程造价咨询；工程勘察测量；市政工程设

计；室内装修设计；建筑工程设计与施工；智能化工程；弱电工程；停车场服务；机

电设备、车辆维修。

2、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城市综合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汕城综服务公司” 由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

100%持股。

3、深汕城综服务公司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万元） 74,284.63 60,759.05

负债总额（万元） 9,506.49 13,805.48

所有者权益合计（万元） 64,778.14 46,953.57

项目

2022年1-3月份

（未经审计）

2021年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3,880.92 24,885.56

利润总额（万元） 71.50 1,202.13

净利润（万元） 71.50 1,044.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23.66 -23,946.81

4、深汕城综服务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

系。深汕城综服务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的能

力。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内容

公司（甲方）将持有的深汕金新农100%股权及其项目地块的全部

权益以16,500万元的交易价格转让给深汕城综服务公司（乙方）。

2、款项支付

（1）第一笔交易款（2,000万元，累计支付至12.12%交易价款总

额）

乙方按照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的交易规则和要求，在目标公司股

权转让信息公告期内向交易中心结算账户缴纳保证金人民币2,000万

元（人民币贰仟万元整），由交易中心无息转付给甲方，在甲方收讫之日

起自动转为交易价款的一部分，累计支付至交易价款总额的12.12%。

自乙方向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支付保证金且本协议签订并生效

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配合乙方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股东、法定

代表人、公司高管等商事登记信息）变更登记。 上述商事变更完成之日

起（含当日），由乙方负责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甲方不再参与目标公司

的经营收益及利润分配。

（2）第二笔交易款（6,415万元，累计支付至51%交易价款总额）

在取得本次商事变更登记通知书后10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甲方支

付人民币6,415万元（人民币陆仟肆佰壹拾伍万元整），累计支付至交

易价款总额的51%。

（3）第三笔交易款（7,260万元，累计支付至95%交易价款总额）

以完成交割日或2022年12月20日孰先原则， 乙方于甲方按照双方

确认的交割清单完成交割交接工作后10个工作日内或2022年12月20日

前，向甲方支付人民币7,260万元（人民币柒仟贰佰陆拾万元整），累计

支付至交易价款总额的95%。

（4）尾款（825万元，累计支付至100%交易价款总额）

2023年12月20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尾款人民币825万元（人民币

捌佰贰拾伍万元整），支付至交易价款总额的100%。

3、权利义务

3.1�甲方保证所转让的股权及其项目地块未设置任何质押、 担保、

赠与、转让、租赁、与第三方合作、代第三方持股等限制性权利。

3.2�甲方承诺，商事变更后不会因商事变更前事由带来债务、争议、

诉讼、仲裁或其他纠纷（逾期竣工违约金和项目公司总包方的工程质保

金除外）。 否则，应由甲方代目标公司即时进行清偿并及时处理，并放弃

对目标公司进行追索的权利。

4、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

4.1� 本协议生效后，除发生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外，因甲乙双

方任何一方原因致使本协议目的无法实现，即任何一方中途擅自解除本

协议、甲方拒不转让或乙方拒不受让本协议项下股权等，视为违约，违约

方需要向守约方支付2,000万元的违约金。 但法律规定或本协议约定享

有单方解除权的除外。

4.2�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各方首先应

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深圳深汕特别合作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5、协议生效

本协议尚未签订，拟在2022年6月30日前签订。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

签字盖章且此事项经甲方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深汕金新农100%股权， 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业务发展

规划作出的决策，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优化资源配置、回收现金流，符

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公司董事会认为此次交易对手方深汕城综服务公司信誉良好，具备

此次交易的支付能力，本次交易的潜在信用风险及履约风险较低。 本次

公司出售深汕金新农全部股权，预计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税前损益影响

金额为374.19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本次交易完成后，深汕金新农

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六、备查文件

1、受让资格确认意见函

2、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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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为Dr.Peng� Holding� Hongkong� Limited （鹏

博士投资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博士香港” ），其为鹏

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

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1.48亿元港

币本金及利息等主债权 （以截至2022年6月24日汇率0.85354折

算为人民币1.26亿元）， 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4475亿美元（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形。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且本次担保事宜属于对资产负债率超

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为回购公司全资子公司鹏博士香港在境外公开发行的

美元债券， 鹏博士香港拟向中大保理金融有限公司借款1.48亿元

港币，双方约定借款到期日为2022年12月31日。 公司为其本次的

借款事宜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包括1.48亿元港

币本金及利息等全部主债权。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本次担保

前， 公司已实际为鹏博士香港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4475亿美元

（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二）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27日、2022年6月10日召开第十

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度融资额度内公司及子公司预计担保及授权的议案》，同

意公司2022年度为相关子公司提供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的担保

额度。 本次担保金额在上述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批额度之内，无

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4月28日、2022年6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披露的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度融资额度内公司及子公司预计担保及授权的公告》（公

告编号： 临2022-038） 及《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59）。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法人信息

1、公司名称：鹏博士投资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1年5月20日

3、 注册地址：Hong� KONG, � LEVEL� 54� HOPE� WELL�

CENTRE� 183� QUEEN'S� RD� EAST� HK

4、 主要办公地址 ：Hong� KONG, � LEVEL� 54� HOPE�

WELL� CENTRE� 183� QUEEN'S� RD� EAST� HK

5、注册资本：30,501万港币

6、经营范围：对外投资

7、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关数据：

（1）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鹏博士香港期末资产总额为

145,096.51万元； 负债总额为387,830.75万元； 净资产为-242,

734.25万元。 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677.64万元，净利润为

-170,292.96万元。 （已经审计）。

（2）截至2022年3月31日，鹏博士香港期末资产总额为141,

704.66万元；负债总额为385,731.38万元；净资产为-244,026.72

万元。 2022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为434.14万元， 净利润为-2,

391.56万元。 （未经审计）。

（二）被担保人鹏博士香港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被担保人鹏博士香港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Dr.Peng� Holding� Hongkong� Limited（鹏博

士投资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3、担保方式：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金额：包括1.48亿元港币本金及利息等主债权

5、担保期限：本协议担保是连续性的担保，自签立之日起生

效，直至借款方在贷款协议下的全部履行责任完毕。

6、担保范围：包括贷款方为使贷款协议下的约定获得履行而

支付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鹏博士香港的上述借款债务提供担

保，有利于满足鹏博士香港的资金使用需要，符合公司的整体利

益。 虽然鹏博士香港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但其属于公司全资

子公司，本次担保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是为了满足其资金需求，

降低资产负债率。 本次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的生产

经营产生负面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均为对控

股子公司的担保，不存在为第三方提供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的累计担保余额 为7.45亿元

人民币 （含本次）和2.4475亿美元 ，占公司2021年经审计净资

产的173� .61%。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

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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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6月24日（星期五）下午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6月24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6月24日9:15-15:00。

（二）会议地点：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6号1号楼（农商财富大厦）4楼407

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

（五）主持人：本行董事长刘仲生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青岛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

540,315,445股，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048,915,787股的50.314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60,009,

800股，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498%；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代表5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280,305,645股，占本行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5.1643%。

本行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会议。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

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作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 决 结

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青岛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董事会

工作报告

2,538,013,645 99.9094% 2,134,300 0.0840% 167,500 0.0066% 通过

2.00

青岛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监事会

工作报告

2,537,273,645 99.8803% 2,874,300 0.1131% 167,500 0.0066% 通过

3.00

青岛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财务决

算报告及 2022

年财务预算报告

2,537,211,845 99.8778% 2,936,100 0.1156% 167,500 0.0066% 通过

4.00

青岛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2,538,148,512 99.9147% 2,121,333 0.0835% 45,600 0.0018% 通过

5.00

关于青岛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部分关联方

2022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议案

5.01

青岛城市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及其关

联企业

2,035,450,645 99.8953% 1,634,300 0.0802% 500,000 0.0245% 通过

5.02

巴龙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

企业

2,538,119,345 99.9136% 2,196,100 0.0864% 0 0.0000% 通过

5.03

青岛全球财富中

心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企

业

2,388,181,145 99.9107% 1,634,300 0.0684% 500,000 0.0209% 通过

5.04

烟台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2,538,181,145 99.9160% 2,134,300 0.0840% 0 0.0000% 通过

5.05

潍坊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2,538,181,145 99.9160% 2,134,300 0.0840% 0 0.0000% 通过

6.00

关于聘请青岛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外部审计机

构的议案

2,538,619,945 99.9333% 912,000 0.0359% 783,500 0.0308% 通过

7.00

关于制定《青岛

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未来

三 年 （2022—

2024年）股东分

红回报规划》的

议案

2,539,095,545 99.9520% 1,219,900 0.0480% 0 0.0000% 通过

8.00

关于修订《青岛

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

管理办法》的议

案

2,494,219,433 98.1854% 45,596,012 1.7949% 500,000 0.0197% 通过

9.00

关于选举潘爱玲

女士为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2,538,895,245 99.9441% 804,200 0.0317% 616,000 0.0242% 通过

10.00

关于选举颜廷礼

先生为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2,538,095,245 99.9126% 1,720,200 0.0677% 500,000 0.0197% 通过

其中，关联股东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全球财富

中心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依法对第5项议案中对应子议案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过半数通过。

根据相关监管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就上述议案中部分议案

的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 决 结

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4.00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229,231,012 99.8240% 2,121,333 0.1723% 45,600 0.0037% 通过

5.00

关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部分关联方2022年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

案

5.01

青岛城市建设投资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1,229,263,645 99.8267% 1,634,300 0.1327% 500,000 0.0406% 通过

5.02

巴龙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企业

1,229,201,845 99.8217% 2,196,100 0.1783% 0 0.0000% 通过

5.03

青岛全球财富中心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1,079,263,645 99.8026% 1,634,300 0.1511% 500,000 0.0462% 通过

5.04

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229,263,645 99.8267% 2,134,300 0.1733% 0 0.0000% 通过

5.05

潍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229,263,645 99.8267% 2,134,300 0.1733% 0 0.0000% 通过

6.00

关于聘请青岛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外部

审计机构的议案

1,229,702,445 99.8623% 912,000 0.0741% 783,500 0.0636% 通过

9.00

关于选举潘爱玲女士为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29,977,745 99.8847% 804,200 0.0653% 616,000 0.0500% 通

过

10.00

关于选举颜廷礼先生为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29,177,745 99.8197% 1,720,200 0.1397% 500,000 0.0406% 通过

注：中小股东是指除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本行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徐蓓蓓、高歌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4日


